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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999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2015—027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浙江众益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为落实公司发展战略，不断丰富产品线，拓展业务领域，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润三九”、“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华润九新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九

新”）拟直接收购浙江众益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益股份”）62.9%的股权，并通

过收购众益股份股东北京百奥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百奥特”）100%股权实

现间接收购众益股份 37.1%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润九新将直接及间接持有众益股份

100%的股权。本次交易总价款共计人民币 13亿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 2015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众益股份 62.9%股权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丽水市众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众诚投资”） 

注册号：331100000050553 

住所：浙江丽水市城西路 42号 1#南面东起第 4间（85号）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 

合伙期限：自 2011年 12月 27日至 2021年 12月 26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海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万元 

众诚投资成立于 2011年 12月 27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万元。众诚投资基本无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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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主要持有众益股份 15%股份。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众诚投资经审计的总资产

为人民币 665.62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660.52 万元；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0 元，

净利润人民币 60.75万元。丽水市众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众益股份 15%的股权，已

同意协议转让其所持全部众益股份的股权。 

目前，众诚投资登记合伙人 6名， 均与公司无关联关系。各合伙人出资比例如下： 

合伙人名称/姓名 出资额（人民币） 比例 

李海民 361.6万元 60.2667% 

周益成 200 万元 33.3333% 

金鑫 12 万元 2% 

周炜 12 万元 2% 

吴永源 9.6 万元 1.6% 

王佰成 4.8 万元 0.8% 

合计 600 万元 100% 

2、众益股份自然人股东 

周益成、王皖秦、朱菊红、王晓东共四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众益股份 47.9%的股份，

已同意协议转让其所持全部众益股份的股份。上述四名自然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北京百奥特 100%股权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周益成、王亚平、王利平共三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北京百奥特 100%的股权，已同意

协议转让其所持全部北京百奥特股权。上述 3位自然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众益股份 

1、基本情况 

名称：浙江众益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331100000010232 

住所：浙江丽水市水阁工业区绿谷大道 279 号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50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益成 

经营范围：颗粒剂、硬胶囊剂、片剂、小容量注射剂、粉针剂、冻干粉针剂、原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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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胶囊剂的研究开发、制造及销售。（不含危险品，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10 月

18日；法律法规规定须审批的审批后经营，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成立日期：2006 年 01月 26日 

营业期限：长期 

浙江众益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于 2006年，原名“浙江丽水众益药业有限公司”，

2012 年更名为“浙江众益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15 万元，自成

立以来共经历 3次增资，截至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50 万元。浙江众益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主要从事药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片剂、

胶囊剂、颗粒剂、原料药等多条生产线，主要产品包括阿奇霉素肠溶胶囊（佳美舒）、红霉

素肠溶胶囊（美红）、镁加铝咀嚼片（唯佳美）、奥沙拉秦钠胶囊（帕斯坦）、西地碘含片（众

益今典）、汉防己甲素片及地氯雷他定片等。其中，阿奇霉素肠溶胶囊与红霉素肠溶胶囊均

为国家基药目录（2012 年版）与医保目录（2009 年版）甲类品种，红霉素肠溶微丸胶囊被

列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众益股份自成立以来，陆续建立“省级企业研究院”、“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

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工作站”、“畲药研究所”

等多个研发平台，并建立了一支技术团队，与北京大学、上海医工院等国内著名科研单位长

期开展紧密合作。其核心生产技术“肠溶微丸技术”获得 2011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 

截至本公告日，众益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人民币） 持股比例 

北京百奥特 1502.55 万元 37.1% 

众诚投资 607.5 万元 15% 

周益成 810 万元 20% 

王皖秦 810 万元 20% 

朱菊红 174.15 万元 4.3% 

王晓东 145.8 万元 3.6% 

合计 4050 万元 100% 

2、主要财务数据 

众益股份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4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 月 28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42,486,247.37 231,778,507.40 

负债总额 125,779,437.37 82,527,490.10 

应收款项 75,776,068.16 58,327,687.26 

净资产 116,706,810.00 149,251,017.30 

项目 2015 年 1-2 月 2014 年 

营业收入 71,742,269.89 377,114,330.47 

营业利润 9,362,215.24 33,960,296.78 

净利润 7,955,792.70 46,939,117.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74,157.72 28,937,260.24 

注：上表数据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的天健审

〔2015〕6150 号审计报告。 

3、资产评估情况 

3.1评估结果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资评

报字【2015】第 0462139号评估报告，以 2015年 2月 28日为评估基准日，众益股份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130,000.00万元，评估增值额 118,329.32万元，增值率 1,013.90%。 

3.2评估方法的选择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并最终选定收益法作为评估结论。 

按照资产基础法，被评估单位在基准日市场状况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269,835,637.18元，增值额 153,128,827.18 元，增值率 131.21%。按照收益法评估，被评

估单位在上述假设条件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130,000.00万元，增值额 118,329.32

万元，增值率 1,013.90%。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结论，主要原因为：成本法是基于会计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进行

的，本次评估虽已对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单独评估，但对不符合会计资产定义、不能准确计

量的资源，如企业拥有资质、研发及管理团队等人力资源及商誉等对公司收益形成贡献的其

他无形资产价值没有单独评估，未能反映上述资源的价值。被评估单位拥有较强的研发力量

和团队，具有良好的成长性，未来盈利能力较强，收益法能将企业拥有的各项有形和无形资

产及盈利能力等都反映在评估结果中，故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论。 

3.3收益法评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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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思路：估算资产在未来的预期收益，采用适宜的折现率折算成现时价值，以确定

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即以未来若干年度内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作为依据，采用适当折

现率折现后加总计算得出经营性资产价值，然后再加上溢余资产、非经营性资产价值（包括

没有在预测中考虑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去有息债务得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1）评估模型 

本次收益法评估模型考虑企业经营模式选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 

 DBE    

式中： 

E：评估对象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D：评估对象的付息债务价值:有息债务主要是指被评估单位向金融机构或其他单位、

个人等借入款项，如：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本次采用成本法评估。 

B：评估对象的企业整体价值： 

企业整体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溢余及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iCPB
  

经营性资产价值=明确的预测期期间的自由现金流量现值+明确的预测期之后的自由现

金流量现值之和 P，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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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所选取的折现率。 

Fi—未来第 i个收益期的预期收益额。 

n—明确的预测期期间是指从评估基准日至企业达到相对稳定经营状况的时间，

本次明确的预测期期间 n选择为 6年。根据被评估单位目前经营业务、财务状况、资产

特点和资源条件、行业发展前景，预测期后收益期按照无限期确定。 

g—未来收益每年增长率，如假定 n年后 Fi不变，g取零。 

 iC
：评估对象基准日存在的非经营性或溢余性资产的价值。 

21 CCC i    

式中： 

C1：基准日溢余资产是指与企业收益无直接关系的，超过企业经营所需的多余资产，

主要包括溢余现金、闲置的资产。 

C2：非经营性资产、负债是指与企业经营业务收益无直接关系的，未纳入收益预测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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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资产及相关负债，常见的指：没有控股权的长期投资、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投资性

房地产、企业为离退休职工计提的养老金等，对该类资产单独评估后加回。 

（2）收益指标 

本次评估，使用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作为评估对象的收益指标，其基本定义为： 

F =净利润+折旧摊销+扣税后付息债务利息－资本性支出－运营资本增加额 

企业的经营性资产收益法预测过程： 

1、对企业管理层提供的未来预测期期间的收益进行复核。 

2、分析企业历史的收入、成本、费用等财务数据，结合企业的资本结构、经营状况、

历史业绩、发展前景，对管理层提供的明确预测期的预测进行合理的调整。 

3、在考虑未来各种可能性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评估假设。 

4、根据宏观和区域经济形势、所在行业发展前景，企业经营模式，对预测期以后的永

续期收益趋势进行分析，选择恰当的方法估算预测期后的价值。 

5、根据企业资产配置和固定资产使用状况确定营运资金、资本性支出。 

（3）折现率 

折现率，又称期望投资回报率，是收益法确定评估价值的重要参数。 

本次评估采用资本资产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确定折现率 R： 

  eedd WRWTRR  1
  

式中： 

dW ：评估对象的付息债务比率； 

 
)( DE

D
Wd


   

eW ：评估对象的权益资本比率； 

 
)( DE

E
We


  

T :所得税率 

dR ：付息债务利率，取 5年以上的贷款利率； 

eR ：权益资本成本，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确定权益资本成本 eR ； 

   MRPRR efe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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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无风险报酬率； 

MRP ：市场风险溢价； 

ε：评估对象的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e ：评估对象权益资本的预期市场风险系数； 

))1(1(
E

D
tte      

式中： t 为可比公司的预期无杠杆市场风险系数； 

D、E：分别为可比公司的付息债务与权益资本。 

被评企业按公历年度作为会计期间，因而本项评估中所有参数的选取均以年度会计数

据为准，以保证所有参数的计算口径一致。 

4、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北京百奥特 

1、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百奥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号：110229009655317 

住所：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经济开发区 

经营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外大街 78号隆合写字楼 508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益成 

经营范围：生物工程技术开发、转让服务；生物制品开发；销售化工材料、服装、纺织

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化工、建筑材料、土畜产品；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1997 年 07月 15日 

经营期限：1997 年 7月 15日至 2017年 7 月 14日 

北京百奥特成立于 1997 年 7 月 15 日，设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 万元，自成立以

来共经历 3次增资，截至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北京百奥特基本无生产经营，

主要持有众益股份 37.1%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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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北京百奥特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人民币） 持股比例 

周益成 820 万元 82% 

王亚平 90 万元 9% 

王利平 90 万元 9% 

合计 1000 万元 100% 

2、主要财务数据 

北京百奥特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2 月 28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6,887,874.79 44,413,770.78 

负债总额 12,391,497.16 6,935,733.15 

应收款项 12,798,240.40 6,266,876.39 

净资产 24,496,377.63 37,478,037.63 

项目 2015 年 1-2 月 2014 年 

营业收入 0 51,366.58 

营业利润 15,018,340.00 -1,300,773.59 

净利润 15,018,340.00 -4,070,627.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60.00 -30,553.99 

注：上表数据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的天职业字[2015]11141 号审计报告。 

3、资产评估情况 

3.1评估结果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资评

报字【2015】第 0463139号评估报告，以 2015年 2月 28日为评估基准日，北京百奥特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492,117,913.81元，增值额 467,621,536.18元，增值率 1,908.94%。 

3.2评估方法的选择 

由于被评估单位为控股公司，本体基本不存在经营业务，其主要资产为对浙江众益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对于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次引用了同基准日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

字【2015】第 0462139 号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采用了收益法作为评估结论，恰当反映了被

https://www.baidu.com/link?url=TUAXGcOi87BNQG_IRrQ-X8M81j-PLIXlhkySsnOMM_q&wd=&eqid=e5cbf549000083dc00000003559a4f5f
https://www.baidu.com/link?url=TUAXGcOi87BNQG_IRrQ-X8M81j-PLIXlhkySsnOMM_q&wd=&eqid=e5cbf549000083dc00000003559a4f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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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企业的市场价值，故本次被评估企业仅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按照资产基础法，被评估

单位在基准日市场状况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492,117,913.81 元，增值额

467,621,536.18元，增值率 1,908.94%。 

4、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相关标的资产的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基

础，由双方协商确定。经协商，本次交易总价款合计为人民币 13 亿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

有资金。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收购分为两项交易，一是收购众益股份 62.9%股权（众诚投资及众益股份 4 位自然

人股东持有)，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81,770 万元。（以下称“交易一”）；二是收购众益股份股

东北京百奥特 100%股权（北京百奥特持有众益股份 37.1%股权，其股权由周益成、王亚平、

王利平持有），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48,230 万元（以下称“交易二”）。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将直接及间接持有众益股份公司 100%的股权。本次交易总价款共计人民币 13 亿元。 

本次交易前，众益股份股权结构如下： 

周益成王亚平 王利平 金鑫李海民 周炜 吴永源 王佰成

浙江众益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丽水众城畲药研究所有限公司

北京百奥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朱菊红王皖秦 王晓东

丽水市众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 37.1%4.3%3.6% 20% 15%

100%

9% 9% 82%

33.3333% 60.2667% 2% 2% 1.6% 0.8%

 

本次交易后，众益股份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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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江众益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62.9%股权 

华润九新（以下称“受让方”）拟与众诚投资及众益股份（以下称“目标公司”）4位自

然人股东（以下称“转让各方”、 “转让方”）签订《关于浙江众益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

权转让协议》受让众益股份 62.9%股权，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1、 转让标的 

转让各方合法持有的浙江众益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合计 62.9%的股权（以下称“交易一

的标的股权”）。 

2、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及调整原则 

（1）转让价款 

由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确定受让转让标的的价格为人民币 81,770万元。    

（2）支付方式 

自本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20%，为人民币 16,354 万元（即交易一第一期款项）；自完成交易一的标的股权过户登记至

受让方名下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70%，为人民币

57,239 万元（即交易一第二期款项）；自交易一的标的股权过户登记至受让方名下后 18 个

月届满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付清股权转让价款的余款即股权转让价款的

10%，为人民币 8,177 万元（即交易一第三期款项）。 

（3）利润补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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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各方同意：如众益股份经审计的 2015 年净利润低于人民币 6700 万元，则各转让方

自正式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10 日内，根据其转让的目标公司股权比例补回相应差额，差额

计算公式为：差额=（6700万元-众益股份经审计的 2015年净利润）×目标公司 100%股权的

交易价格÷6700 万元×转让方转让的股权比例。上述差额受让方应当从交易二的第三期款

项中直接扣除，并相应调整股权转让价款；如第三期款项不足支付差额，由各转让方根据转

让的股权比例相应补足。 

3、转让相关手续的办理 

（1）本协议生效后 15个工作日内，各方应共同到浙江丽水市工商局办理将交易一的标

的股权全部过户至受让方名下的手续（以提交资料为准）。在交易一的标的股权过户后，受

让方即成为目标公司的 62.9%股权的所有权人，拥有对交易一的标的股权完整的处置权和收

益权，并且转让方或者其它任何第三人针对交易一的标的股权不享有任何处置权、收益权或

者其它任何权利（但转让方周益成根据本协议约定，在业绩承诺期内对目标公司的管理权限

除外）。 

（2）转让方及众诚投资的合伙人应督促目标公司配合受让方在交割日后两个工作日内

完成目标公司重要实物资产的盘点，并由转让方、受让方及目标公司三方的财务人员共同签

署重要实物资产清单。 

4、过渡期相关约定 

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期间，目标公司产生的收益及增加的净资产由目标公司留存，由受

让方享有。 

5、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并经各方本人或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成立。自下列

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已经受让方股东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2）本协议项下之交易已经目标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3）自受让方股东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且目标公

司董事会、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目标公司完成组织形式由股份

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且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与本协议签署时股权结构保持一致。 

（二）北京百奥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 

华润九新（以下称“受让方”）拟与周益成等 3位自然人股东（以下称“转让各方”、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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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方”）签订《关于北京百奥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北京百奥特（以下

简称“目标公司”）100%股权，从而间接持有众益股份 37.1%股权。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1、转让标的 

转让各方合法持有的北京百奥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称“交易二的标的

股权”）。 

2、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及调整原则 

（1）转让价款 

由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确定受让转让标的的价格为人民币 48,230万元。    

（2）支付方式 

自本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20%，为人民币 9,646 万元（即交易二第一期款项）；自完成交易一和交易二的标的股权过户

登记至受让方名下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70%，为人

民币 33,761 万元（即交易二第二期款项）；自交易二的标的股权过户登记至受让方名下后

18个月届满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付清股权转让价款的余款即股权转让价

款的 10%，为人民币 4,823万元（即交易二第三期款项）。 

（3）利润补偿原则 

转让各方同意：如众益股份经审计的 2015 年净利润低于人民币 6700 万元，则各转让方

自正式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10 日内，根据其转让的目标公司股权比例补回相应差额，差额

计算公式为：差额=（6700万元-众益股份经审计的 2015年净利润）×目标公司 100%股权的

交易价格÷6700 万元×转让方转让的股权比例。上述差额受让方应当从交易二的第三期款

项中直接扣除，并相应调整股权转让价款；如第三期款项不足支付差额，由各转让方根据转

让的股权比例相应补足。 

3、 转让相关手续的办理 

（1）本协议生效后 15个工作日内，各方应共同到北京市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将交易二的

标的股权 100%过户至受让方名下的手续（以提交资料为准）。在交易二的标的股权过户后，

受让方即成为目标公司的唯一所有权人，拥有对交易二的标的股权完整的处置权和收益权，

并且转让方或者其它任何第三人针对标的股权不享有任何处置权、收益权或者其它任何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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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让方应督促目标公司配合受让方在交割日后 2 个工作日内完成目标公司重要实

物资产（如有）的盘点，并由转让方、受让方及目标公司三方的财务人员共同签署重要实物

资产清单（如有）。 

4、过渡期相关约定 

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期间，目标公司产生的收益及增加的净资产由目标公司留存，由受

让方享有。 

5、 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并经各方本人或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成立。自下列

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已经受让方股东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2）本协议项下之交易已经目标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通过； 

（3）自受让方股东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且目标公

司董事会、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众益股份完成组织形式由股份公司变更

为有限责任公司，且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与本协议签署时股权结构保持一致。 

六、 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华润九新是华润三九抗感染业务平台，抗感染业务是华润三九的重要业务之一，公司看

好未来口服抗生素市场份额的增长以及在基药市场的大幅扩容，本次交易完成后，华润九新

可补充阿奇霉素肠溶胶囊（基本药物目录独家规格）、红霉素肠溶胶囊两个口服抗生素品种，

将业务范围扩大至大环内酯类口服抗生素营销领域，丰富公司抗感染品类，并可将华润九新

抗生素生产能力由头孢类原料与粉针扩大至胶囊、片剂，符合公司抗感染业务发展方向。 

众益股份还拥有具有一定市场潜力的西地碘含片、地氯雷他定片、镁加铝咀嚼片、汉防

己甲素片等产品，与华润三九产品具有协同效应，可补充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等多个领域的

品种，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组合。 

众益股份具有较好的研发基础，拥有氨酚羟考酮等多个在研品种以及国内领先的缓释微

丸技术平台。众益股份在基层市场具有网络覆盖优势，可与华润九新以覆盖高端医院为主的

抗感染业务网络形成互补；同时，随着医改的深化，众益股份产品在 OTC渠道面临发展机遇，

可借助华润三九在消费者洞察、品牌运作和渠道掌控方面的优势拓展新的市场，培育品类领

导者，进一步促进众益股份产品的销售增长和盈利能力提升。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快速在多个领域补充产品，对华润三九营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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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及利润水平均有提升，并可增厚公司每股收益。 

七、其他安排 

建议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后，授权华润三九管理层办理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签署、

协议履行以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等。 

八、独立董事意见 

1、对于本次收购行为涉及的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评估机构的胜任能力和独立性，以

及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我们表示认同。本次资产评估的结论是在根据公司所属行

业预期的合理假设前提下，按照公认的评估方法和评估程序进行。我们同意其做出的评估假

设前提、评估方法以及得出的评估结论。 

2、本次收购事项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董事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

中介机构评估的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具有公允性、合理性，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关于浙江众益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4、 关于北京百奥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5、 浙江众益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6、 北京百奥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7、 浙江众益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 

8、 北京百奥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七日 


